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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35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9 月 21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

公告》，称因现有公司简称已不能全面、准确地反映公司的核心产业

和战略发展方向，且与公司全称关联度不高，公司中文证券简称自 9

月 22 日起由“科融环境”变更为“新动力”。9 月 22 日，公司股票

价格涨停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问题： 

1.公司在《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》中称，公司管理层对

公司主营业务进行了重新梳理，重点致力于特种燃烧装置技术和节油

点火系统的升级和对燃烧动力领域的探索与投资，特种燃烧装置技术

和节油点火系统业务已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 100%，公司 2021 年年报

显示，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95.4%来自于洁净燃烧及锅炉节能提效经

营业务。请你公司详细列示最近一年公司主营业务所涉产品或服务、

应用领域和具体用途、主要客户情况、市场发展状况、同业可比公司

情况，“特种燃烧装置技术和节油点火系统业务”与“洁净燃烧及锅

炉节能提效经营业务”是否存在区别，如是，请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具

体差异；如否，请结合前述信息说明公司主营业务与“新动力”一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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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逻辑关系，是否存在误导投资者的情形。请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2. 根据公司此前公告，2020 年 10 月，你公司参股北京中氢环宇

氢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氢环宇”），2021 年 7 月，你

公司参股北京科融华阳风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融华阳”）；此

外，近三年来，你公司曾披露公告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通用咨

询投资有限公司、河北保定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建设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雄安分行、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等

签署合作意向书、战略合作协议、合作协议等。根据 2022 年 6 月 9

日你公司回复我部年报问询函，中氢环宇截至回函日股东实缴出资仅

400 万元，相关资质和许可证还在申请中，尚未达到运营条件；科融

华阳因为疫情原因和项目方要求，尚未实缴出资；公司前述战略合作

协议签署于 2019 年 4月和 5月，但截至回函日均无进展。9月 14日，

公司在网上业绩说明会中表示，将持续在氢能源领域布局，并加速推

进相关项目落地，有部分媒体将公司列入氢能概念。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截至目前中氢环宇及科融华阳各股东实缴出资情

况、相关项目具体建设、运营进展情况、营业收入情况、在职员工数

量等基本信息，相关项目长期无法推进的原因，并结合相关影响因素

的持续性说明上述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。 

（2）请说明最近一年一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氢能相关收入，

实际投入和在建项目是否和氢能相关，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，有关业

务会否对公司短期业绩造成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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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请结合最近三年公司上述重大投资和战略合作项目的进展情

况，长期无法推进的原因等，分析说明公司有关项目合作、投资和披

露是否谨慎合理。 

请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核实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迎合市场热点概

念炒作股价的情形，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
4.请自查并具体说明最近 6 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

上股东、董监高及其关联方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，是否存在利用内幕

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，并向我部报备变更公司全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

名单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9 月 27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河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

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23 日 


